

申请科室：               报告号：                       数量：
此项参数不存在以下情况：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是否使用试剂耗材：☑是      □否      
产地： □国产  □进口       国产同类设备生产企业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及以下 
是否属于计量器具：□是，首次计量鉴定由供应商负责      □否
是否需要场地改造：□无     □需要改造内容：
申请科室负责人：

撰写人（初审）签字：                       复审签字：                       终审签字： 

医工科负责人：                                                              时间：  
荧光细胞计数仪技术参数要求
1． 规格参数要求：
1. 载物台可以通过软件操作控制自动进样本。
2. 光源：LED冷光源。
3. 显示屏≥10英寸。
4. *相机：≥500万像素。
5. 镜头倍数：≥5x。
6. 对焦方式：自动焦距。
7. 计数模式：至少包含明场、台盼蓝染色、AO/PI染色。
8. 可计数细胞直径可测范围≥3-180μm 
9. *单次可检测样本数量≥6个。
10.  细胞浓度可测范围：≥1×104至3×107个/mL。
11. 满载容量单次检测所耗时间≤5秒。
12. 图像采集：图像可进行多通道叠加
13. 存储≥500G
2． 辅助软件参数要求：
1. 分析结果至少包括：稀释比例、细胞活率、总细胞浓度、活细胞浓度、死细胞浓度、总细胞个数、活细胞个数、死细胞个数、平均直径、平均圆度、结团率。
2. 至少具备数据再分析、计算器、细胞标识、CTC图表，RSD值计算功能。
3. 具备调节图像亮度功能。
4. 预设多种实验类型：至少包括台盼蓝计数，AO/PI计数，GFP阳性率。
5. 数据呈现：至少包括Excel、PDF、JPG格式，并可用U盘导出。
6. 最终检测误差≤5%
7. 检测细胞的准确度范围：CV<5%
8. [bookmark: _GoBack]具备数据导出功能

3． 其他技术性要求：
1. 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培训等工作。
2. 须列出所有设备易损件清单及价格。
3. 须列出所有设备维保服务类型及价格。
4. 如标配中含有打印机的，要求配置医院现有品牌（所用耗材需与医院现有耗材一致）。
5. 如具有数据存储功能，产生信息数据的设备必须终生免费开放各类数据接口，包含但不限于DICOM、WEBservice等数据接口格式，以保证与我院现有信息系统的数据对接。
6. 如具备工作站或相关操作系统，厂商应具备系统接口定制化开发能力，并免费完成我院信息化接口开发、测试及对接上线，包含但不限于HIS、LIS、PACS、CA数字签名、无纸化归档、专科应用系统等医院生产系统接口开发。新增数据接口应完全满足医院信息化业务流程需求。 
7. 如具有工作站或相关操作系统，其中包含的所有软件，无年度维护费用；软件中涉及到存储病人就诊信息的，无单独就诊卡或芯片类存储介质。 
8.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保修期，提供整机（包含附件，如稳压电源、脚踏、推车等）原厂保修服务≥3年，承担保修期内设备任何故障产生的费用。
9. 保修期内每季度定期由专业工程师对设备进行巡检，并出具相应工单交使用科室及医学工程科备案。


                                                                                                        
